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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环于洪审字﹝2024﹞28 号 

关于沈阳瀚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改建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 

沈阳瀚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关于《沈阳瀚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改建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》（下称《报告表》）的报批申请及《建设项目环

评“告知承诺制”审批即来即办承诺书》收悉。经审查符合

沈阳市环评“告知承诺制”审批即来即办项目办理条件，现

予以批复如下： 

一、本项目属改建项目，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于洪

乡北李官村。本次改建不新增用地，在厂区现有铆焊车间东

南侧新建喷漆间，喷漆间内设置喷漆生产线，同时配备生产

设备及配套环保设施，此次改建完成后，预计年喷漆产品（铆

焊件）约 15 吨/年，现有工程生产能力不变，仍为生产地面

服务保障设备（机加件、铆焊件）17 吨/年。 

二、根据沈阳洺信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

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你单位所做的承诺，我局同意

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

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。 

三、建设工程若使用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源不得超过

国家现行有效排放标准排放大气污染物；并符合我市机动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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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有关管理要求。 

四、我局将在 10 个工作日内对《报告表》和你单位所做

承诺开展实质性审查，出具实质性审查意见。对实质性审查

过程中发现环评报告表中存在的问题，你单位应在出具实质

性审查意见前予以修改完善。修改后的报告表作为环评文件

报批稿最终版纳入日常管理。 

五、如在建设项目实质性审查后发现存在不符合“告知

承诺制”即来即办或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，我局依据

实质性审查结果，撤销审批决定，所有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

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。 

 

 

 

沈阳市生态环境局  

2024年 12月 12日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沈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于洪执法大队  

经办人：王国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3 份 


